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单位）

京门应急罚〔2026〕执 12 号

被处罚单位： 北京美亚金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567485731N

地 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龙门新村 A6-510 邮政编码： 102300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 2026 年 6 月 10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时，发

现你单位未按规定对 1 名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对从业

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行为。主要证据有现场检查记录、现场取证照片说明、责令

限期整改指令书、调查询问笔录等。

以上事实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三项 的规定，参照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

权基准》第二部分裁量细则 16A 的规定，本机关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决定给予你单位处罚款

五千元（伍仟元整） 的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，

账号 ，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确有经济困难，需要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，可以依法在 15 日内向北京市门

头沟区应急管理局提出延期（分期）缴纳罚款申请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
北京市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

2026 年 6 月 18 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单位。


